
《國家安全 (立法條文 )條例草案》：  
“中央”  

引言  

 在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七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

上，議員曾就“中央”一詞提出若干問題；本文件載述政府當局

的回應。  

關於“中央”的提述的涵義  

2. 條例草案中關於“中央”的提述，與《基本法》所提述者涵

義相同。《基本法》有多處提述這詞，包括第二章的標題、第十

三、十四和十七條等。我們留意到，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二章，中

央人民政府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均為負責香港特區事務的機關。  

香港法例對“中央”的提述  

3. 現行的香港法例有多處提述“中央”一詞。  

4. 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(第 1 章 )第 3 條，“國家”一詞的
涵義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當局。第 1 章附表
8 第 1 段亦訂明，若條文內容涉及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，任何
對女皇陛下、皇室、官方、英國政府或國務大臣的提述，須解釋

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或其他主管機關的提述。從這

些條文可見，“中央”一詞包括但並非限指中央人民政府。  

5. 大部分對“中央”的提述見於由私人條例草案通過而成的條

例。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50 條的規定，這些條例必須加入以
下的保留條文：  

“本條例的條文不影響亦不得當作影響中央或香港特別行政

區政府根據《基本法》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享有的權利或任

何政治體或法人團體或任何其他人的權利，但本條例所述及

者和經由、透過或藉著他們提出申索者除外。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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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草案對“中央”的提述  

6. 《官方機密條例》建議增訂的第 16A 條及《社團條例》建

議增訂的第 8A(2)(c)條，均有提述“中央”一詞。  

7. 《官方機密條例》的提述旨在收窄“中央與香港特區之間關

係”類別的資料。諮詢文件提議訂立這個類別，以涵蓋目前列入

“國際關係”類別的受保護資料，因為內地與香港特區之間的關

係現在已不宜列為“國際”關係。  

8. 《社團條例》建議增訂的第 8A(2)(c)條對“中央”的提述，
旨在對取締本地組織的三項先決條件其中一項施加約制。根據中

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禁制內地組織，屬內地機關管轄的事。我們不

宜、也無須指明哪些內地機關可獲授權，基於保障中華人民共和

國安全的理由而禁制內地組織。關於“中央”的提述會豁除其他

省級或以下的機關。  

9. 我們認為條例草案中關於“中央”的提述已十分清楚準確。  

 

保安局  
二零零三年六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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